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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部门职责
湘阴县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（盖章）

	序号
	主要职责
	具体工作事项
	备注

	1
	华侨捐赠兴办的公益事业项目命名审批
	1、受理阶段责任：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；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（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）。
	

	
	
	2、审查和决定阶段责任：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，根据审查意见作出归侨侨眷身份确认或者不予确认决定（不予确认的应当告知理由）。
	

	2
	归侨、侨眷身份认定
	1、受理阶段责任：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；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（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）。
	

	
	
	2、审查和决定阶段责任：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，根据审查意见作出归侨侨眷身份确认或者不予确认决定（不予确认的应当告知理由）。
	


二、事中事后监管制度
对华侨捐赠兴办的公益事业项目命名审批的监管

根据《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、《湖南省华侨捐赠若干规定》的规定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侨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华侨捐赠工作，并进行监督检查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监督检查对象

本行政区域内华侨和项目受赠方。

二、监督检查内容

（一）是否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符合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；

（二）是否遵循捐赠自愿和受赠自用的原则；

（三）是否捐赠的款项必须专户储存、专款专用；

（四）是否捐赠的进口物资经省人民政府及其侨务主管部门审批；

（五）是否捐建的工程项目符合城乡建设规划的要求；

（六）是否有不执行政府、及侨务主管部门的其他行为。

三、监督检查方式

（一）对捐赠款项和物资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；

（二）对举报投诉事项进行查处；

（三）组织开展专项检查。

四、监督检查程序

对侨捐项目的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每年一度的检查，检查情况向捐赠人通报，同时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侨务行政主管部门报告。
五、监督检查处理

擅自变卖、转让捐赠物资的，假借捐赠名义进行走私、逃汇、套汇、逃税的，贪污、挪用捐赠款项或者物资的，依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处理。

华侨捐赠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对归侨、侨眷身份认定的监管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实施办法》、《湖南省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实施办法》 、《湖南省归侨侨眷及华侨身份认定办法》的规定，归侨、侨眷及华侨身份由县(市、区)级以上侨务工作部门根据本人申请审核认定，并进行监督检查，特制订本制度。

一、监督检查对象

本行政区域内拟申请归侨侨眷港澳眷华侨身份认定的个人。

二、监督检查内容

（一）是否存在虚假提供相关身份证明意见；

（二）是否存在法律、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。

三、监督检查方式

（一）对有关拟申请者进行日常检查；

（二）对举报投诉事项进行查处；

（三）组织开展专项检查。

四、监督检查程序
（一）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，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；
（二）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，及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，发给不予受理的告知书，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；
（三）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；
（四）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，应当当场或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；
（五）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、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规定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应当受理其申请；
（六）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申请，应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。
五、监督检查处理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》相关规定，第二十四条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，致使归侨、侨眷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，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应当责令改正或者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第二十五条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害归侨、侨眷的合法权益，造成归侨、侨眷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害的，依法承担民事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三、公共服务事项

	序号
	服务事项
	主要工作内容
	承办机构
	联系电话

	1
	华侨捐赠兴办的公益事业项目命名审批
	受理和审批华侨捐赠兴办的公益事业项目命名等相关工作
	县侨务办
	0730-2115721

	2
	归侨、侨眷身份认定
	受理和审批归侨、侨眷身份认定等相关工作
	县侨务办
	0730-21157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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